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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三届会议 

2009 年 3 月 2 日至 13 日 

临时议程
*
 项目 3(a)㈠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妇女：

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大会第二十

三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重大关切领域战略目标

和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的行动和倡议：男女

平等分担责任，包括对艾滋病毒/艾滋病患者的护理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美国大学妇女协会、世界

农村妇女协会、巴哈教国际联盟、好牧人慈悲圣母会、保卫儿童国际、

多明我会领袖会议、方济会国际、国际犹太妇女协进会、大学妇女国际

联合会、国际哺乳咨询协会、圣母进殿派修女国际协会、国际人类学与

民族学联合会、慈幼姐妹的顿博斯科玛丽亚·奥西莉亚特丽丝国际研究

所、肯尼亚提高儿童地位联盟、美国女选民联盟、圣多米尼克·马利诺

修女会、泛太平洋东南亚妇女协会、全球正义伙伴关系、萨勒斯传教团、

圣母学校修女会、慈善修女联合会、纳穆尔圣母修女会、美洲慈善修女

会、社会问题心理研究学会、职业妇女福利互助会国际协会、国际 SOS

儿童村、弗吉尼亚吉尔德斯里夫国际基金、维瓦特国际组织、世界女童

子军协会、世界青年联盟提交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以下声明，现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37 段的规定分发。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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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 
 

  向女孩做出的承诺 
 
 

 《北京行动纲要》第 L节承诺消除对女孩的一切形式的歧视，并专门提及了

暴力行为、教育、经济上的剥削和有害的文化态度和做法。《行动纲要》还承诺

加强家庭和提高女孩的认识，推动她们参与自己的生活和社会事务。此外，《行

动纲要》还提请人们注意必须克服在许多社会都存在的性别陈规定型观念，并创

造出使女孩能充分发挥其潜力的有利环境。最后，《行动纲要》认识到，如果对

于女孩的权利不予重视，那么妇女地位的提高将会是不可持续的。 

 那么，在做出这些承诺十多年之后，为什么女孩们在她们的整个生命周期中

仍然是那么软弱无力、不受注目和备受忽视呢？女孩们仍然被一再剥夺政治、经

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屈从于在文化上和法律上许可的行为，从而严重危及到她

们的身体、心理、精神和社会情感的发展。 

根本原因 

 文化规范、性别角色和性别陈规定型观念是给男子和男孩带来特权、并继续

给妇女和女童带来负担的两性不平等现象的根源。社会科学的研究表明：(a) 性

别角色的发展是在社会中形成、在出生后习得的；(b) 若严格执行普遍存在的、

强调两性区别的属性和社会化做法，可能会对儿童的发展产生有害影响，使年少

的男孩和女孩被迫接受严格区分的性别角色；(c) 普遍存在的性别陈规定型观念

以及与女性边缘化地位相关联的、更加不受重视的社会角色，继续对女童形成歧

视，并加大了女童的脆弱性。研究还表明，种族、民族、社会经济状况、农村/

城市居住地、移民/难民地位和残疾等因素对于女孩和妇女所经历的不平等现象

有着深远的影响。 

 与这些因素相关联的文化规范、社会角色和性别陈规定型观念决定了家庭中

的不同角色，因而使女孩和妇女在提供照料的责任方面承担了不成比例的负担。

这给女孩们造成了以下后果：(a) 她们接受教育的权利遭到了剥夺，而若要让她

们为承担起充分参与社会和家庭的责任做好准备，教育是不可或缺的；(b) 玩耍

和从事其他创造性活动的时间受到了限制，而这对于儿童的个人发展而言是必不

可少的；此外，发展同侪关系和领导技能的机会也受到了限制；(c) 无机会照顾

自己。 

女孩和对艾滋病毒/艾滋病患者的护理问题 

 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流行加重了妇女和女孩提供照料的责任。在受艾滋病毒/

艾滋病影响和陷入贫困状态的家庭中，女孩往往被迫退学，以减少开支和增加照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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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资源。在儿童为父母提供照料的案例中，三分之二的提供照料者均是女孩。在

许多情况下，较大的女儿往往承担起照料家庭的全部责任，而这样做的代价是不

得不牺牲适合自身发展的需要和追求。有关“小大人”的社会科学研究表明，这

些女孩受不利的健康和发育后果影响的风险加大。 

 研究还表明，因艾滋病失去双亲的儿童比因其他原因失去父母的孤儿承受的

心理伤痛更为严重。在某些情况下，提供照料的女孩也会感染艾滋病毒/艾滋病。

国际社会未能履行提供医疗保健的承诺对女孩造成不成比例的影响，而艾滋病毒/

艾滋病所带来的社会耻辱更是进一步加剧了提供照料的女孩的地位低下状况。 

 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为各会员国审查进度、完善政策、加快实施

旨在实现先前承诺的方案和确保所有女童充分享有人权提供了一个极为难得的

机会。 

建议 

 为确保女孩的人权和解决在提供照料方面存在的两性不平等问题(尤其是对

艾滋病毒/艾滋病患者的护理)，我们敦促各国政府： 

 (1) 通过发起一场将性别观点纳入主流的运动，改变人们的态度、规范和性

别陈规定型观念，从而赋予女童权力。各国必须设法消除基于“女孩低人一等”

观念的偏见和习惯做法。我们呼吁发起一场鼓励积极态度和行为的全球性运动，

以克服两性不平等现象，消除妨碍在家庭和公共领域建立起全面伙伴关系的陈规

定型观念。以改变态度为重点目标的运动必须针对媒体，并正视男子和男孩在实

现两性平等方面的作用。 

 (2) 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女孩的能力及其应变能力。实现两性平等的有效战

略必须包括一个组成部分，即通过教育方案和职业培训，在社会、政治和经济上

赋予女孩权力，为她们在其家庭和社区发挥关键作用做好准备。教育是每个女孩

的权利，也是改变其生活及其所在社区活力的关键。 

 (3) 促进女孩的参与、能见度并赋予她们权力。为女孩发表己见、表达关切

和获得援助创造安全空间。所有女孩(尤其是那些来自弱势群体的女孩)的技能、

思想和精力对于全面实现两性平等至关重要。 

 (4) 为促进两性平等和赋予女孩权力提供资源和资金。各国必须发展促进两

性平等的预算编制，为以下用途明确划拨款项：(a) 女孩保健方案(包括青少年

和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b) 为女孩提供各类机会的方案，以及制止贩卖女孩

从事劳动和性剥削活动的方案；(c) 制止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女童行为(包括切

割生殖器、乱伦、产前性别选择和杀婴处置)的方案；(d) 各级教育。 

 (5) 确定并满足女孩户主和没有父母照料的儿童(包括受艾滋病毒/艾滋病

影响者)的需要。通过为女孩提供获取财政资源的机会、优质的医疗保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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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支持和保护女孩的土地所有权，统筹满足女孩的需要。通过支持将家庭护理

作为首先采取的手段，而将机构护理作为最后的手段，来为因艾滋病而失去父母

的孤儿制定各种政策和方案。在满足受艾滋病毒/艾滋病影响家庭的需要方面，

共享有关最佳做法的资料。采取措施加大男子和男孩在家庭护理中所承担的责

任，以减轻女孩在照顾家庭成员方面所承受的不成比例的负担。 

 (6) 收集、分析和传播按性别、年龄、社会经济地位、种族和民族分类的儿

童数据。对以往制定的与女孩有关的目标(特别是《儿童权利公约》、《北京行动

纲要》第 L 节、千年发展目标、全民教育、“适合儿童生长的世界”行动计划、《消

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实施有效的和透明的测量。在关键部门(特别是在

医疗、教育、劳动和保护领域)实现分类数据收集的制度化，将有助于在政府各

个方案的规划、实施和监测过程中以及在跨国家、跨社区的基准设定过程中引入

具有包容性的两性平等观点。 

 (7) 加强民间社会及促进女孩参与和赋予女孩权力的组织的作用。无论是克

服性别陈规定型观念、赋予女孩权力使其更充分地参与她们的家庭和社区、增加

女孩的教育和培训机会、增加研究，还是加大数据的收集和传播力度，都离不开

民间社会团体的积极参与。我们鼓励秘书处和各国政府欢迎其民间社会的合作伙

伴积极参与其中。这些在社会上占据中枢位置的组织能够为确保妇女和女孩的权

利并让她们充分参与其社区发展的努力提供支持。 

结论 

 国家在保护所有人的人权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一个健康社会的发展过程

中，女童的人权不能也不应被忽视。 

 


